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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
章程
1、 活動內容
1. 目的：協助在校高等院校學生到內地文博機構進行實習，汲取工作經驗和擴展視野，將學習知識與實際工作相互印證
2. 主辦單位：文化和旅遊部港澳台辦、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澳門中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部、香港青年聯會及澳門基金會
3. 協辦單位：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4. 對象：在讀本澳或外地高等院校全日制的澳門居民(高中應屆畢業生除外)
5. 實習地點：北京、上海

6. 實習名額：50名
7. 實習日期：2019年6月10日至7月15日
8. 實習形式：實習生在北京或上海其中一個實習機構進行實習，而實習生與實習機構並無建立僱傭關係，且雙方無須向對方支付有關實習或培訓的任何費用
9. 住宿及交通津貼：每名完成實習之實習生可獲得澳門幣10,000元之住宿及交通津貼（一次性）
10. 報名日期：2019年3月11日至3月27日
11. 面試日期：2019年4月8日至4月18日

12. 錄取名單公佈：2019年4月26日或之前於澳門基金會及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專題網頁公佈
2、 報名方式
1. 請填妥《報名表》，連同澳門居民身份證、往返內地的有效證件及成績表副本，於報名截止前提交到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2. 《報名表》及有關活動的所有表格均可在澳門基金會或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專題網頁內下載。

3. 實習機構及崗位詳情可參閱《實習崗位表》。
3、 甄選方式及崗位分配
1. 實習生的甄選方式包括履歷分析及面試兩個部份。履歷分析和面試各佔50%，兩部份加起的總分為最後得分，滿分為100分，最後得分低於50分將被淘汰。
2. 澳門以外的學生倘不在澳，將透過網上免費視像軟件進行面試。
3. 崗位分配將盡量按實習生所學專業、面試表現及其志願，與機構崗位進行配對。

4. 主辦機構向獲取錄的實習生確認崗位後，不再接受調動崗位的申請。

4、 活動安排

	日期
	地點
	行程

	2019年5月11日*
	澳門
	出發前講解會


	2019年6月10日至7月15日*
	北京/上海
	實習及交流

	2019年7月26日*
	澳門
	活動分享會

	*以上日期會因應情況作出更改，將另行通知。


5、 義務
1. 獲取錄的實習生須於指定期間向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提交《聲明書》，以確認接受實習取錄，否則視作實習生自動放棄論。
2. 實習生必須遵守實習機構的規章制度及內地的相關法律。
3. 實習生按規定完整完成實習活動後，實習機構將向實習生發出《實習證明書》。
4. 實習生須於指定期間向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提交《實習證明書》及不少於800字的實習報告。
5. 實習生必須積極參加集體活動，不得無故缺席，缺席兩次者將不獲頒發《實習證明書》。
6. 在一般情況下，實習生應盡力完成整個實習期的工作。如實習生擬提前終止實習，須提前14天書面通知實習機構及主辦單位，且立即處理現有住宿的善後安排，同時，與實習機構共同簽署《終止實習通知書》。

7. 實習生須出席出發前講解會、活動分享會及其他相關安排。未能出席須提前通知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及附上有效的證明文件。
6、 注意事項
1. 到內地實習的交通和住宿安排，由實習生自行安排。
2. 主辦單位將為實習生購買旅遊保險，實習生有義務了解清楚保險所提供的保障範圍，亦可根據自身需要另行購買有關的保險。
3. 實習生須自行辦理及查核其澳門居民身份證/護照/港澳居民來往內地通行證(回鄉證)/旅行證件/入境簽證，以確保能合法地進入內地並進行實習。
4. 實習生應在前往內地實習前，明確自身身體健康可以應付有關實習工作。
5. 住宿及交通津貼的發放是透過澳門的銀行轉帳進行。

6. 如實習生無故缺勤及實習機構未能與該實習生取得聯絡，實習機構將通知主辦單位，以便作出跟進及協助。而主辦單位亦會與實習機構保持聯繫，以便在有需要時可提供適當的支援。
7.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澳門基金會保留最終解釋權。

7、 查詢
澳門基金會

電話： (853)87950919林小姐/87950912岑小姐 
電郵：sandralam@fm.org.mo/laurensam@fm.org.mo 
地址：澳門新馬路61-75號永光廣場七樓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四（09:30-13:00；14:30-17:45），星期五（09:30-13:00；14:30-17:3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網頁： https://www.fmac.org.mo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電話： (853)28358963梁小姐
電郵： mymacau@macau.ctm.net
地址： 澳門若翰亞美打街7號友聯大廈地下I鋪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09:30-18:30) 公眾假期休息。
網頁： http://www.my.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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